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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海口美兰公安分局便衣大
队一名队员介绍，接到受害人报警
后，美兰公安分局高度重视，便衣大
队立即组织人员赶赴案发现场，根据
受害人提供的线索，经过数天缜密侦
查、走访、排查，最终掌握了9名嫌疑
人的活动轨迹及规律。6月25日18
时许，便衣大队分别在海口市红城湖
路尚品咖啡、高登东街丰庆商务酒
店、海府路世纪皇庭酒店、金盘路73
号一小区、南大桥呀喏哒酒吧门口及
滨海新村一出租屋内成功抓获涉嫌
参与抢劫的陈某（女，2002年10月17
日出生，海口人）、高某慧（女，2001年
5月22日出生，白沙人）、符某珍（女，
2002年5月11日出生，白沙人）、符某
云（女，2001 年12 月29 日出生，白沙
人）、高某娜（女，2001年11月29日出
生，东方人）、黄某敏（女，1999年7月
30日出生，万宁人）、刘某珊（女，2003

年 5 月 23 日出生，贵州人）、王某花
（女，2000年7月17日出生，屯昌人）
和林某（女，2003年2月6日出生，海
口人）等9人。

经警方查明，嫌疑人陈某怀疑
受害人勾引其男朋友，故让林某将
受害人约出来，并纠集高某慧、符某
珍等人对受害人实施殴打。其间，
受害人的200多元现金和一部白色
华为手机掉了出来，被陈某、高某慧
等人抢走，现金当场被9人分掉，华
为手机被高某慧、高某娜、符某珍和
符某云等4人拿到府城中山路卖给
一个在街边收购二手手机的人，所
得的钱款亦被9人分掉。便衣队员
随后在府城中山路追回被抢的华为
手机，并将上述9人移交美兰刑警大
队调查处理。

目前，上述9人因涉嫌抢劫已被
美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4岁少女怀疑男友被勾引
纠集8未成年女子殴打抢劫“情敌”
9名嫌疑人已被海口美兰警方抓获，涉嫌抢劫均被刑事拘留

本报讯 6月16日23时分许，因怀疑男友被勾引，14岁少女纠集8人在海口美兰区青年路渡头街
西村巷子内对一女子殴打及持刀威胁，并抢走一部华为手机及200多元现金。美兰警方经过连日艰
苦奋战，6月25日将涉案的9名嫌疑人全部抓获，目前9名嫌疑人已全部被刑事拘留。 记者畅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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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罗凤灵见习记者吴兴

本报讯 来自江苏的承建商陈某，
在海南乐东承建公寓工程后，恶意拖
欠40多名农民工劳动报酬80万余
元，劳动监察部门责令其改正后仍逃
避支付，最终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近日，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
裁定，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以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
6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河南某管理公司将位于海南乐
东某村的公寓工程发包给河南某机
电公司承建，陈某为该公司法人代
表，该工程于 2014年 11月 12日开
工。2015年11月6日，乐东劳动监
察部门接到投诉称，河南某机电公司
在承建公寓工程施工过程中拖欠农
民工工资，劳动监察部门立即派员进
行调查。经查实，该公寓工程两栋承
建公寓已封顶，截至2015年10月底，

河南某管理公司已按合同支付给河
南某机电公司约513万元工程款，但
陈某未按期支付农民工工资，其拖欠
数额达56.93万元。

劳动监察部门向陈某下达《劳动
保障监察限期责令改正书》，责令其
在12个工作日内支付农民工工资。
陈某作出承诺后，以筹集资金为由离
开海南。劳动监察部门在责令改正
期限到期后，多次与陈某联系，督促
其到劳动监察部门解决拖欠农民工
工资事宜，但陈某均以各种理由推
脱，拒不来海南。

2015年12月21日，陈某委托其
公司的工程总监邓某到劳动监察部
门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事宜。经邓
某重新签名确认，陈某尚拖欠农民工
工资共计80.584万元。劳动监察部
门于2015年12月23日，重新向陈某
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
书》，要求其在2015年12月30日前

支付所拖欠农民工工资。之后，陈某
以逃避等方法拒绝支付农民工工资。

劳动监察部门责令陈某改正期
间，陈某以其所有的一套房产、一辆
小汽车作抵押，贷款18.21万元，但未
将贷款用于偿还其拖欠的农民工工
资。2016年1月16日，陈某被河南
省公安机关抓获。

一审法院认为，陈某未在劳动监
察部门指定期限内支付劳动报酬，以
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80.584
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鉴于陈某在法庭
上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
轻处罚，遂作出以上判决。

陈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省二中院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陈
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陈某的上诉理由不成
立，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承建商拖欠40多名农民工80万余元工资拒不支付

法院：判处1年半徒刑并处罚金5万
□记者廖自如

本报讯 6月25日（星期天）下
午，万宁市和乐镇乐群小学四年级
11岁男生林某凡跟伙伴出去玩，
他们在和乐镇发兴村委会的发兴
坝仔水渠里洗澡玩水，林某凡不幸
溺水身亡。事发后，和乐镇政府和
有关部门积极做好善后工作，给予
死者家属8万元人道主义救助金。

万宁市和乐镇派出所值班民
警介绍，6月25日下午4时许，和乐
镇乐群村11岁男孩林某凡外出玩
耍未归，父母亲担心孩子出事，急忙
叫上亲戚文某等人外出寻找。根
据村民反映，经常有一群小孩在和
乐镇发兴村委会的发兴坝仔水渠
里洗澡玩水，于是他们来到发兴坝
仔水渠寻找。家属在发兴坝仔水
渠边上发现了林某凡的衣服，便下
到水渠里寻找。6月25日晚上8时

30分，林某凡的亲戚文某在发兴坝
仔水渠里找到他，并把他打捞上
岸。林某凡被打捞上岸时，身上只
穿着一条内裤，已没有生命迹象。

6月25日晚9时03分，和乐镇
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称：
发兴村委会的发兴坝仔水渠里有
人溺水死亡，要求出警处置。接到
报警后，和乐镇派出所值班民警及
时赶到现场，联系120继续抢救，
最终医生确认当事人已身亡。

据了解，发兴坝仔水渠宽4米左
右，长四五公里，周边没有安全警
示牌和安全护栏。据村民反映，从
3月开始，为解决附近农田灌溉问
题，政府对这条水渠进行了加深加
宽改造。从5月份完工至今，这条
渠一直没有验收使用。

事发后，和乐镇政府和万宁市
有关部门介入做好善后工作，给予
死者家属8万元人道主义救助金。

11岁男孩水渠玩水溺亡
万宁有关部门给予死者家属8万元救助金


